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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图：一九七九年县党政军有关

领导与退伍回乡老红军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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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民政工作古为内务行政，历来都是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份。在

漫长的封建王朝和国民党统治时期，民政工作有一部“民之憔悴于虐

政”的历史。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民政工作迅速发展，开拓

前进。在实践中通过对革命烈士、烈军属、残废军人的抚恤优待；安

置复员退伍军人；进行社会救灾救济；开展扶贫扶优；婚姻登记；处

理群众来信来访等，它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怀，又体现

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同时也发挥了民政部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

应有的职能作用。

编写《剑阁县民政志》，意在记述民政工作的史实，以承先启

后，使其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。

本志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下，在县志办的指导下，于l 984年夏成

立编写组织，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工作，编写了《剑阁县民政志》。本志

按照民政部门的主要任务，全书共八章、三十三节、三十九日，11 5，200

余字。对过去曾管理过的户政、警政、地政、卫生、劳动人事、社团

登记、公产管理、建设、礼俗宗教等，由于移交有关部门，未予记述。

在编写本意工作中，为使史料翔实可信，民政局先后派人员外出

学习，草拟纲目，查阅查抄了县内外有关我县民政方面的资料3，300多

卷，共摘录资料110万余字，采访口碑资料25人次，征集实物图片22

件。并对资料进行了考核鉴别，予以择优选用。编写时以马列主义，

l



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和“详今略古、详近略远"的

原则，按照编纂提纲，分门别类，运用核实资料，突出民政部门的特

点和职能作用，编写此志。

编写本志，由于我们经验不足，知识有限，讹误遗漏在所难免，

敬请读者赐教。

陈 启 伟

1 988年5月1 o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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